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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6 月 25 日 A26 版

《银行不拒绝有存折需
求消费者》（校对：翟永
军 编辑：杨清晓）一
文，第 4 栏倒数第 4 行
中的“7 日 1 日”应为“7
月1日”。

2.6 月 25 日 C07 版
《业余作家打破<达芬
奇密码>销售纪录》（校
对：徐骁 编辑：吴永
熹）一文，小图文字说
明及第 3 栏倒数第 1 行
中的“倡销”均应为“畅
销”。

■ 社论

“1元以下免征”触动民众“减税”神经
有关部门“1元以下免征”的新政，虽然对“降低纳税人负担”效果有限，但以提高税款利用率为出

发点，减少高成本税收行为，未免不是一个有前景的降税负出路。

昨天国税总局发布《关
于1元以下应纳税额和滞纳
金处理问题的公告》（以下
简称公告），表示为提高征
收效率，降低征收成本和纳
税人负担，主管税务机关开
具的缴税凭证上的应纳税
额和滞纳金为 1 元以下的，
归零计算。

公告一出，即引起网民
热议，热议的内容无非是“1
元以下”与“降低税负”这两
个关键词。近年来，有关部
门已经通过提高个税起征
点、对小型微型企业实施所
得税减半征收等方式降税，
但民众对继续降税负的期
待仍然很高。如今再次听
到与减税相关的消息，数额
却是“1元以下”——在现行

的经济环境下，“1 元以下”
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
本，难怪一些网民感觉“失
望”了。

相比于“降低纳税人负
担”，“1元以下免征”的更重
要的原因其实在于降低征
税成本。2011 年全国完成
税收 8.6 万亿（扣除出口退
税），小数点后资金冗余是
一笔不少的数目。但与此
相比，计算机系统更新、核
算人员增加、票据、纸张等
成本会大于所收款项。在
公告的解读材料中，相关负
责人也表明“通用缴款书的
印制成本、财税库银横向联
网系统缴税费用、POS 机划
卡缴税费用等”征收成本明
显增高。一句话，征收“1元

以下应纳税额和滞纳金”，
不划算，干脆不征了。

其实，作为税务部门，
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
率本身就意味着税款的利
用率提升，而这也是对纳税
人最大的负责，不必再说这
是为纳税人减负，如果这种
获利对个人来说可以忽略
不计的话。

虽然站在税务部门立
场，从汇总的数据来看，可
以认为确实是在试图降低
纳税人负担，否则仿效欧美
国家实行小数点后四舍五
入制亦无不妥；但看起来可
观的整体数据，细分到个体
都会显得渺小。站在普通
纳税人角度，无论是进位
制、归零制抑或四舍五入都

几乎不会对公众产生太大
影响。尤其是从感性上讲，
如果“1 元以下”的负担降
低，是需要背负“被减轻”的
标签，大部分人都会不屑一
顾。

这些年来，一有和“降
税”有关的信息，无论大小，
均曾引发民众热议。而加
强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
民众负担的呼声，在目前的
经济形势下，也显得越加必
要。“降税”对中低收入者而
言，就是“增收”，就可能提
升消费意愿，从而扩内需拉
动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自
200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们
在提高税收利用率和降低
纳税人负担方面做出过许
多努力，其中动作最大的无

疑是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但
由于我国个税占总税收的
比例偏低（6.5%左右），个税
起征点调整与民众的期待
还有差距。

现 在 ，从 有 关 部 门“1
元以下免征”的新政，不难
看到阳光的一面：以提高
税款利用率为出发点，减
少高成本税收行为（如小
额纳税），也是一个有前景
的出路。如果这是税务部
门从注重直接效果到间接
效果的转变，从更综合的
角度调整税收结构，那么，
降低高值消费品税收以缓
解境外购物热，提供普通
公众消费退税等，都是可
以期待的大好政策。

相关报道见B08版

来信

“中医进校园”
关键看师资

据报道，北京全面启动
“中医文化进校园”工作，下
学期起，全市统一的中医校
本课程（小学版）将正式启
用。据了解，中医进课堂只
作为中医知识推广，非硬性
规定的课程，不会进入中小
学课表，也不安排考试。

这在实质上，相当于一
场别开生面的课外活动课。
如果教学得当，有助于减轻
课业负担带给孩子们的压
力，放松身心，陶冶性情，同
时也可以起到强身健体，促
进学生身心发展的功效。

但基于目前的教育现
状，笔者对“中医文化进校
园”工作有两点担忧。一是
当前的教育，功利心太重，

学校、教师及家长中有一些
人会认为孩子们时间宝贵，
学习中医文化知识将占用
在校学习时间，多少是一种
额外负担，会影响孩子们的
成绩，可能会对此产生抵触
心理。二是全面推行该项
工作，相关师资必不可少。
而懂得并掌握中医文化知
识技能的师资从哪里来，究
竟能否满足全市所有小学
推广工作的需要，是最关键
的问题。有关部门表示将
遴选教师接受中医部门培
训，成效如何有待观察。

□贾志勇（公务员）

住房信息联网
可否用来反腐

据报道，40 城市个人住
房信息系统联网的大限降至，

目前有18个城市宣布与住建
部联网，住房信息联网工程完
成率仅45%。住房信息联网
可能牵出公务员腐败问题，一
位上市房企营销总监称大城
市住房信息都已入库，只是政
府是否愿意公开而已，就像官
员财产要不要公开一样。

尽管很多人都看好住
房信息联网的反腐功能，但
能否实现这一梦想还有待
观察。从各种报道来看，住
房信息联网在已经联网的
城市，之前似乎没有发挥出
应有的反腐作用。

也就是说，能否从住房
信息联网中发现腐败问题，
从“大城市住房信息都已入
库”来看，技术、信息不存在
任何问题，关键在于这个联
网平台如何来管理，尤其
是，是否与纪检、司法系统
进行联网。如果住房信息

仅仅由住建部门独自“享
受”，那么，住房反腐恐怕就
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冯海宁（媒体人）

能否少折腾
退休老人

从东北退休迁居京城
四年有余，其间没少“被”折
腾。先是户籍迁移，准备各
种材料、填写各种表格、办
理各种手续，前前后后跑了
半年多，折腾一番办成了还
算是幸运。接着是退休金、
医保关系的转移，就不大好
办了。退休金有部分在地
方银行转不出来，医保费用
也要回原住地报销，只能麻
烦家乡人代步代劳代领代
送或代邮。

然而，最令人折腾不起

的是，每年一次需要千里迢
迢回到原住地进行退休“身
份认证”（据说有的地方一
年要回去两次）。揣想实行

“身份认证”的初衷，是基于
退休人员的居住地、户籍的
变动，无法及时认定身份，
致使发生过“领空饷”、冒领
多领退休金的怪事。然而，
退休老人实在折腾不起，他
们中有的岁数大了，腿脚不
便；有的身体不好，疲于舟
车劳顿，更不用说往返的费
用亦是个不小的开支。

其实，在互联网如此发
达的今天，实行异地认证（包
括指纹认证）并不是件十分
困难的事，相关部门解决起
来有多困难？我国正在步入
老龄化社会，每年的退休老
人难计其数，异地“身份认
证”问题亟待解决了。

□肖观（退休教师）

■ 观察家

依法办案，不必分“外籍”“内籍”

据新华社报道，广州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6 月
18 日一外籍男子死亡事件
的调查正抓紧进行，死者身
份已确定为尼日利亚籍公
民。目前，广州警方已向尼
日利亚驻华大使馆发出照
会，希望该馆尽快通知死者
家属或委托官员到穗协助
对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进
一步调查。

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
该外籍男子系因车费问题与
人发生争执、打斗后，被带至
广州矿泉派出所接受调查处
理，在此过程中，该男子身体

出现不适，经“120”医务人员
抢救无效死亡。从事件起因
看，这是一起因民事纠纷引
发的普通涉外案件。广州警
方在处置此案中，也并无什
么不妥。

既属普通的涉外案件，
严格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办
理即可，任何一方都没有必
要 作 过 度 解 读 或 过 激 反
应。对于办理涉外案件，我
国相关法律及公安部的行
政规章均有明确规定。不
偏不倚、循规办理，既是大
国之应有风度，也是法治之
基本要求。只要依法处理

此案，则既无引起外交纠纷
之可能，更无引发国民情绪
对立之忧虑。

从案情看，此案的性质
及涉案人员的责任，均须查
明该男子的死因后，才能进
一步确定。因此，当务之急
是对尸体作进一步检验。
根据尼驻华大使馆公使的
意见，广州警方已发出照
会，希望该馆尽快通知死者
家属或委托官员到穗协助
对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调
查，这既体现了警方的慎重
态度，也符合处理涉外案件
的司法惯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及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公
民走出国门，及外国人进入
我国学习、生活、经商的日
渐增多，由此引发的民事纠
纷、治安及刑事案件难免增
多。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
原则，首先是在法律上要尊
重所在国的司法主权，其次
是在外交上要对本国公民
的合法权益给予关切。

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海
外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问
题日趋突出，为此，在尊重
所在国司法主权的同时，中
国也加强了外交保护措施，

这 是 履 行 国 家 责 任 的 体
现。因此，尼日利亚驻华大
使馆对于此案表示关切，也
是可以理解的反应。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
大国，在处理涉外事务中，需
要进一步树立法治、理性、公
开、人性的良好形象。对强
国不仰其鼻息，对弱国也不
歧视，既无须惧洋，也无须护
内，一切循法处理，自然内外
皆服。相信通过这起案件的
处理，相关部门会经受考验，
更加成熟。

□毛立新（学者）
相关报道见A08版

既属普通的涉外案件，严格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办理即可，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要作过度解读或过
激反应。一切循法处理，自然内外皆服。


